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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承辦人：陳巧齡
電話：03-8462860#232
電子信箱：sarachen0625@gmail.com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吉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2005128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雲林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112學年度高中部自辦招生入學簡章 

(376550000A_1120051287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「112學年度高中

部自辦招生入學簡章」， 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雲林縣立古坑華德福實驗高級中學112年3月14日雲古

華高教字第112020005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簡章暨報名表（如附件）可自行影印或至該校校網

https://gwehs.ylc.edu.tw/首頁下載使用。

三、招生對象：就讀各縣市之國中應屆畢業生、曾在公私立國

民中學、高級中學附設國民中學畢業者及依「特殊教育學

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」之規定，經主管教

育行政機關認定其畢業資格之國民中學學生。

四、相關報名方式、招生內容與注意事項，請詳閱招生簡章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私立國中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20001239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2/03/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


